附件4
青山区住建局日常检查评分标准

    一、评分标准及细则
    1. 物业企业合同备案情况（100分）
    评价标准：物业企业确保所有运营项目的合同均已完成备案手续，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地方政策要求。同时及时准备地进行包头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系统的录入，确保信息的准确和实时更新。
    得分计算：完全符合标准得100分。每发现一项未备案或备案不合规的项目，扣10分，直至扣完为止。
    2.投诉处理和办结情况（100分）
评价标准：以有效投诉数量和投诉办结质量为核心，考核物业企业投诉管控能力与问题解决闭环水平，投诉越少、办结越彻底，得分越高。
得分计算：本项满分100分。每发生1起有效投诉扣1分，每有1起未办结投诉额外扣1分，最低得0分。
3.收费和支出公示情况（100分）
    评价标准：物业企业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，定期、如实公示收费情况和支出情况。公示内容应当清晰、准确、完整，便于业主理解和监督。
得分计算：完全符合标准得100分。公示内容不完整或更新不及时，每次扣3分，直至扣完。
    4.三方联动议事协商情况（100分）
    评价标准：通过物业企业在三方联动组织架构、议事效率、沟通与协作、业主参与度与满意度以及议事落实成效等方面进行评估，推动三方联动机制不断完善，为小区和谐、稳定、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。
得分计算：本项满分100分。每季度至少召开1次三方联动会议，会议规范、记录完整、事项落实到位、反馈及时，即得满分100分。未召开会议本项得0分。
5.行业会议活动参与和工作群日常工作落实情况（100分）
评价标准：物业企业代表积极参与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会议和集体活动，无缺席；认真执行会议决议情况；高效完成区住建局安排的物业方面各项工作，及时上报相关物业工作统计等内容。
得分计算：每缺席一次会议或集体活动扣10分，特殊原因（不可抗力）缺席并提供证明的可不扣分；未按时完成报送、统计工作反馈每次扣5分，报送内容不实或质量不达标每次扣3分，直至本项分值扣完为止。
二、总分计算
[bookmark: _GoBack]总分=合同备案情况得分+投诉处理和办结情况行分+公示情况得分+三方联动得分+行业会议活动参与和工作群日常工作落实得分。
三、附加说明
    1. 本评分表旨在全面、客观地评价物业企业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，为青山区住建局提供监管和奖惩依据。
    2. 各项评分标准可根据实际情况及行业发展趋势进行适时调整，以确保评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。
    3. 在评分过程中，应注重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，确保评分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。
    4. 物业企业应积极配合评分工作，提供必要的资料和协助，确保评分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    5. 评分结果将作为青山区住建局对物业企业进行表彰、奖励或处罚的重要依据，同时也可作为企业改进服务质量、提升管理水平的参考。
